
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
云政办函 〔２０２０〕５９号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云南省支持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

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,省直有关部门,有关单位:

«云南省支持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政策措施»已经省人

民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.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
云南省支持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

建设政策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打造世界一流 “绿色食品牌”

的决策部署,加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“三农”领域突出短

板,降低农产品冷链物流成本,提升我省鲜活农产品市场竞争

力,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,提出以下政策措施.

一、优化布局.根据农产品生产规模和产业发展规划,分析

产品流量、流向及储运技术要求,综合考虑居民消费水平和交通

区位等因素,优化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布局.支持农民专业

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生产经营主体在田间地头建设一批农产品冷

藏初加工设施;支持龙头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在规模化生产基地

布局新建或改扩建一批农产品冷藏初加工设施;支持商贸流通企

业、大型电商企业、物流企业等经营主体在区域性集散地、中心

城市和重点口岸布局建设一批规模适度、满足需求的农产品综合

冷链物流集配设施;支持商贸、物流企业等经营主体在季节性蔬

菜和水果产区推广应用移动式冷链物流设施.(省供销合作社联

合社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等负

责)

二、资金支持.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,对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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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１２月３１日实施的新建、改扩建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项目给予

奖补.(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等负责)

(一)支持田间地头冷藏初加工设施建设.对省内县级以上

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、示范家庭农场投资建设,配备农产品分

拣分级、预冷、包装、烘干脱水、仓储保鲜等商品化设施设备的

田间地头冷藏初加工项目,统筹中央资金对主要产区和农产品优

势区按照不超过实际投资额的３０％给予奖补,贫困县按照不超

过实际投资额的５０％给予奖补,单个投资主体奖补资金总额不

超过１００万元.

(二)支持基地冷藏初加工设施建设.从事水果、蔬菜、花

卉等农产品生产、销售的企业,新建、改扩建产地冷库及清洗、

分拣分级、预冷、烘干、质检、包装等配套设施设备,具备生产

小包装终端销售产品能力,实际投资额在２００万元以上的,按照

实际投资额的２０％给予一次性奖补,单个投资主体奖补不超过

２００万元.

(三)支持集配型冷链物流设施建设.从事农产品冷链物流

的企业,新增冷库、冷链运输及产品加工、供应链设施设备投入

形成的资产性投资,实际投资额在１亿元以上的,按照实际投资

额的１０％给予一次性奖补.鼓励各州、市对实际投资额１亿元

以下的,按照实际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奖补.

(四)支持移动式冷库租赁服务.从事农产品移动式冷库租

赁服务且发生实际租赁业务的经营主体,购买移动式冷库实际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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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１亿—２亿元的,按照实际投资额的５％给予一次性奖补;投

资２亿元以上的,按照实际投资额的１０％给予一次性奖补.鼓

励各州、市对实际投资额１亿元以下的,按照实际投资额的一定

比例给予奖补.

三、用电支持.家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供销合作社、

邮政快递企业、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农村建设的保鲜仓储设施用电

实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.鼓励集配型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主体参与

电力市场化交易.２０２０年,对从事集配型冷链物流设施运营、

年用电量超过１００万千瓦时的企业 (单位),由省财政按每千瓦

时０２元给予补助.鼓励各州、市对实际用电量在１００万千瓦时

以下的,按照实际用电量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.(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能源局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、云南电网公司等负责)

四、用地保障.省级预留的规划建设用地和新编县、乡级国

土空间规划用地指标,优先保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用地.田间地

头冷藏初加工和基地冷藏初加工设施用地可以使用耕地,用地规

模原则上控制在种养殖基地面积的１０％以内,最多不超过２５

亩.鼓励村集体利用村集体建设用地,采取入股、租用等方式参

与建设冷链物流设施,优先办理有关用地手续.(省自然资源厅

负责)

五、金融支持.将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纳入政府专项债

支持,由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牵头组织实施.支持银行业金融机

构拓宽抵质押品范围,加大对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企业的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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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支持力度,积极满足有关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.支持银行业金

融机构向农产品冷链物流企业提供线上信用贷款等金融服务.政

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积极对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建设项目贷款提供

担保服务,担保费率降低０５—１个百分点,政策性农担业务贷

款主体实际负担的担保费率不超过０８％.将建设农产品冷链物

流设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优惠信

贷支持范围.鼓励各级财政对列入国家、省级重点农产品冷链物

流设施建设项目贷款给予适当贴息支持.(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

行、省财政厅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等

负责)

六、组织保障.支持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牵头组建全省农产

品冷链物流行业协会,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,促进行业健康发

展.田间地头冷藏初加工设施建设项目,由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编

制项目总体实施方案和技术方案,报农业农村部备案后组织实

施,实施主体通过农业农村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或

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进行线上申报,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

对项目申报进行过程审核、公示公开、组织验收和补助资金兑付

等工作.基地冷藏初加工设施、集配型冷链物流设施、移动式冷

库建设项目和年用电量超过１００万千瓦时经营主体电费补助政

策,由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联合编制奖补资金申报指南,通

过 “阳光云财一网通”平台 (网址:http://cztyngovcn/

ygyc/)进行网上申报.省直有关部门要积极争取中央项目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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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支持,加强协同配合,按照职责分工认真抓好工作落实.(省

供销合作社联合社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农业农村厅、

省商务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负责)

—６—



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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